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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通知：2025年12月19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接到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东非公开协议转让所持部分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5〕540
号）。根据该批复，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太极”）将所持公司19,156,668股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电金投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金投”）持有、同意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科投资”）将所持公司9,775,635股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
中电金投持有。

中电太极、电科投资与中电金投基于此前签署的《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
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现分别签订《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
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2025年12月19日，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接到中国电科转发的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太极
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非公开协议转让所持部分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
（国资产权〔2025〕540号）。根据该批复，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电太极将所持公
司19,156,668股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电金投持有、同意电科投
资将所持公司9,775,635股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电金投持有。

二、签订补充协议情况
1. 中电太极与中电金投签订补充协议
经中电太极与中电金投友好协商，双方基于此前签署的《中电太极（集团）

有限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1”），现
由中电太极与中电金投共同签订《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协议1的“第四条 支付方式”之
“（2）在本协议生效且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的核准意见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款项，合计人民币【112,
775,304.52】元（大写：【壹亿壹仟贰佰柒拾柒万伍仟叁佰零肆圆伍角贰分】），占
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70%。同时，转让方应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
转让的核准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配合受让方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

现修改为：
“（2）在本协议生效且在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款项，合计人民币【112,775,304.52】元（大
写：【壹亿壹仟贰佰柒拾柒万伍仟叁佰零肆元伍角贰分】），占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的70%。”

二、原协议1的“第五条 标的股份的交割过户”之
“1.转让方及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第二期款项之日起 3个

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全部标的股份，即将
转让方持有的【19,156,668】股【太极股份】的股份（占总股本的【3.07】%）变更登
记至受让方名下。”

现修改为：
“1.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 5个工

作日内配合受让方提供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核准意见的
资料，并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的核准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配合受让方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
手续，即将转让方持有的【19,156,668】股【太极股份】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3.07】%）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

三、原协议1的“第十一条 效力”之
“1.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除非本协

议另有约定，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双方按其章程及制度规定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
（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转让方转让标的股份。
（4）标的公司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信息披露公告。
（5）本次交易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文件。
（6）本次交易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现修改为：

“1.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除非本协

议另有约定，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双方按其章程及制度规定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
（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转让方转让标的股份。
（4）标的公司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信息披露公告。
（5）本次交易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文件。”
2. 电科投资与中电金投签订补充协议
经电科投资与中电金投友好协商，双方基于此前签署的《中电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2”），现

由电科投资与中电金投共同签订《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协议2的“第四条 支付方式”之
“（2）在本协议生效且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的核准意见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款项，合计人民币【57,
549,163.24】元（大写：【伍仟柒佰伍拾肆万玖仟壹佰陆拾叁】圆【贰】角【肆】分），
占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70%。同时，转让方应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
份转让的核准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配合受让方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

现修改为：
“（2）在本协议生效且在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款项，合计人民币【57,549,163.24】元（大写：
【伍仟柒佰伍拾肆万玖仟壹佰陆拾叁】元【贰】角【肆】分），占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的70%。”

二、原协议2的“第五条 标的股份的交割过户”之
“1.转让方应督促标的公司于本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完毕全部股权价款

后的3个工作日内协助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全部标的
股份，即将转让方持有的【9,775,635】股【太极股份】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1.57】%）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

现修改为：
“1.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 5个工

作日内配合受让方提供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核准意见的
资料，并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的核准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配合受让方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
手续，即将转让方持有的【9,775,635】股【太极股份】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1.57】%）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

三、原协议2的“第十一条 效力”之
“1.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除非本协

议另有约定，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双方按其章程及制度规定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
（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转让方转让标的股份。
（4）标的公司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信息披露公告。
（5）本次交易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文件。
（6）本次交易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现修改为：

“1.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除非本协

议另有约定，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双方按其章程及制度规定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
（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转让方转让标的股份。
（4）标的公司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信息披露公告。
（5）本次交易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文件。”
三、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将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

动前，中国电科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38.7572%（其中：中电太极持有公司
股份为 29.9461%，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持有公司股份为
7.2426%，电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为1.5685%）。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国电科
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34.1149%（其中：中电太极持有公司股份为
26.872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持有公司股份为7.2426%）。本
次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五研究所）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86,633,167

45,138,290

9,775,635

241,547,092

241,547,092

0

占总股本比例（%)

29.9461

7.2426

1.5685

38.7572

38.7572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67,476,499

45,138,290

0

212,614,789

212,614,789

0

占总股本比例（%)

26.8723

7.2426

0

34.1149

34.1149

0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能否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或确认，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

或确认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非公开协议转让

所持部分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5〕540号）；
2.《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整合国有资

源暨股份转让进展的告知函》；
3.《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整合国有资

源暨股份转让进展的告知函》；
4.《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
5.《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
6.《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7.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公告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5089 证券简称：味知香 公告编号：2025-073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味知香”）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
12月15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靖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6人，实到董事 6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副总经理王国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经公司总

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兹聘任姚旌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谢林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

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工作顺利
开展，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兹聘任王甜甜女士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王甜甜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兹聘任曹

铭楚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工作职责，任期为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夏靖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信息披露

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5089 证券简称：味知香 公告编号：2025-075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议案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聘任了姚旌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姚旌江先生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公司关联人，
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系姚旌江先生妹妹姚旌霞控制的门店，基于审慎考虑，现对
公司与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2025年发生的交易予以追溯确认。截至2025年11月
30日，公司向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销售产品，交易金额合计23.54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
见：公司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符合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执行和确认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合计

关联人

苏州真滋味美食食品有限公司

姑苏区张桂芬冷冻食品店

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

-

2025年预计金额

50.00

100.00

-

150.00

2025 年 1-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

2.33

4.85

23.54

30.72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首次认定关联方补充确认

-

（四）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合计

关联人

姑苏区张桂芬冷冻食品店

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

/

2026年预计金额

80.00

80.00

160.00

2025 年 1-11 月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4.85

23.54

28.39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新增

/

注：公司 2025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数据未经审计，实际发生金额以公

司2025 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320213MADPJ1TQ7M
经营者：姚旌霞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零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

营）。
关联关系：姚旌霞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姚旌江先生的妹妹
履约能力：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经营风险。
（二）姑苏区张桂芬冷冻食品店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320508MAEFM39K59
经营者：张桂芬
经营范围：零售：散装食品、冷冻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张桂芬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夏骏先生的配偶
履约能力：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经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系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发生的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确定交易价格，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5089 证券简称：味知香 公告编号：2025-074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知香”或“公司”）副总经理王

国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根据相关规定，王国华先生辞
去副总经理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王国华先生仍
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王国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健康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谢林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董事
会秘书职务，根据相关规定，谢林华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谢林华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谢林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姓名

王国华

谢林华

离任职务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22日

2025年12月22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3月21日

2027年3月21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是

具体职务

其他职务

董事、财务总监及其
他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否

二、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姚旌江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顺利开展，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聘任王甜甜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甜甜女士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需的专业知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
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因工作职务变动，王甜甜女士将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曹铭楚女
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工作职责，任期为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曹铭楚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需的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郭巷淞芦路1778号
联系电话：0512-80806931
邮编：215127
电子信箱：info@weizhixiang.com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简历
姚旌江：男，198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9

年10月加入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物流经理、仓配部副总监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姚旌江先生通过苏州市金花生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98,650股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
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甜甜：女，1991 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曾任苏
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苏州斯普兰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及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王甜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曹铭楚：女，199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22
年7月加入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专员。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滨河北路18号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4

273,953,646

49.21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钭江浩先生主持。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蕾女士、财务总监王世民先生、副总经理葛丽芳女士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2,733,718

比例（%）

99.5546

反对

票数

1,011,748

比例（%）

0.3693

弃权

票数

208,180

比例（%）

0.0761

2、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2,091,795

比例（%）

99.3203

反对

票数

1,758,371

比例（%）

0.6418

弃权

票数

103,480

比例（%）

0.0379

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3,147,518

比例（%）

99.7057

反对

票数

704,648

比例（%）

0.2572

弃权

票数

101,480

比例（%）

0.0371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52,430

比例（%）

92.8267

反对

票数

968,348

比例（%）

6.5361

弃权

票数

94,380

比例（%）

0.637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2,888,424

比例（%）

99.6111

反对

票数

841,622

比例（%）

0.3072

弃权

票数

223,600

比例（%）

0.08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
的议案》

《关于申请 2026 年度银
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42,188

5,800,265

6,855,988

6,599,388

比例（%）

84.0784

75.7005

89.4790

86.1300

反对

票数

1,011,748

1,758,371

704,648

968,348

比例（%）

13.2045

22.9488

9.1965

12.6381

弃权

票数

208,180

103,480

101,480

94,380

比例（%）

2.7171

1.3507

1.3245

1.23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4 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杭州华

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钭正良、钭江浩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259,138,488
股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本次会议议案 1-议案 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艳、吴韦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5377 证券简称：华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3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新天智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控股股东上海新天智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天智药”）持有公司股份70,589,266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后总股本的比例为30.0000%，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

近日，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控股
股东新天智药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新天智药于2025年12月1日
至12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2,190,500股（以下称“本
次减持”），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974%，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0.9309%。

本次减持后，新天智药持有公司股份数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
总股本的比例降至30.0000%，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根据《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天智药

合计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12.1
至

2025.12.18

一

减 持 均 价
（元/股）

9.14

一

减持股数（股）

2,190,500

2,190,500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8974%

0.8974%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剔除回购
专用账户中股份后）

0.9309%

0.9309%

注：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0），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自2025年11月26
日减持触及1%后列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72,779,766

72,779,766

0

占总股本比例

29.8151%

29.8151%

0

占总股本比例
（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后）

30.9309%

30.9309%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70,589,266

70,589,266

0

占总股本比例

28.9177%

28.9177%

0

占总股本比例（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后）

30.0000%

30.0000%

0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数及持股比例是指新天智药在公司 2025年
11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0）中该次权益变动后持有的股份数及持股比例。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新天智药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新天智药，实际控制人仍为董大伦先
生，本次权益变动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2、新天智药本次权益变动触及 5%整数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减持已履行了相关的预披露义务，上述减持事项不
存在违反股东所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等相关承诺的情形。

4、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天智药持股变化情况，并督促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5、新天智药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新天智药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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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的通知，由公司申报的HS387片药品临床试验
申请已获得美国FDA批准，可以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HS387片
IND编号：IND 178632
申请事项：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HS387片是一款由公司自主研发的选择性KIF18A抑制剂，拟用于高级别浆

液性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等晚期实体瘤治疗。该药品已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日披露的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37号）。
2025年11月，公司完成向美国FDA递交HS387片的临床试验申请，并于近

日获得FDA批准。截至目前，国内外有多款KIF18A抑制剂进入临床研发阶段，
目前尚无药物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后，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并经美国FDA批准后方可上市、销售，短期内对公
司经营业务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
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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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HS387片获得美国FDA新药临床试验批准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2月22日，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在大连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连造船”）订造的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VLCC
油轮“凯拓”轮在大连交付。

2023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建1艘甲醇双燃
料VLCC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大连船厂建造1艘甲醇双燃料VLCC油轮。具体
请参见公司 2023年 8月 29日和 2023年 9月 15日发布的《招商轮船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招商轮船关于签订甲醇双燃料动力VLCC造船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号和2023[065]号。“凯拓”轮动力系统可实现传统燃
油与甲醇两种燃料模式灵活切换，满足目前国际海事组织Tier Ⅲ最高排放标
准，使用绿色甲醇时可减少70%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

“凯拓”轮为全球第一艘甲醇双燃料动力VLCC，并配置脱硫洗涤塔和轴带
发电机，是公司践行“绿色航运”理念的开拓性试验和标志性举措，也是全球航
运业特别是油轮运输业实现“碳中和”长远目标的重要实践。

此艘VLCC交付后，公司油轮船队节能降碳指标将进一步提升，预计市场竞
争力、服务客户的能力均将进一步巩固，公司持续盈利进一步增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拥有油轮在手订单15艘，其中自有VLCC 订单
5艘、长期租入VLCC订单 3艘，自有Aframax 订单 7艘，将于 2026年至 2028年
陆续交付。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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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甲醇双燃料动力VLCC油轮新船交付的公告


